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所持新洋丰

(000902)

估值调整的

公告

鉴于新洋丰股票因重大事项连续停牌,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

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

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公告)的要求,经与托管行和会计

师事务所协调一致,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决定自2015年6月11日起

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新洋丰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

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ssencefund.com）或拨打客户

服务电话4008-088-088咨询有关信息。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6月12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停

牌股票红日药业估值调整的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旗下诺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所

持有的红日药业（股票代码：300026）于2015年4月7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第[2008]38号）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

人、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6月11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所持有的该只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自红日药业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

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308

证券简称：应流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0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29日发布

了《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司

股票自2015年5月29日起停牌；于2015年6月5日发布了《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5

日起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拟定工作， 并与拟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进行了深

入沟通。 但由于上述投资者中包括了部分大型国有投资机构，需要完成诸如详

细尽职调查、估值分析、风险表决会及投资委员会表决程序，以及报上级主管

部门审核后，方可最终确认投资方案并签署相关协议，因此相关决策程序耗时

较长，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认并完成。

鉴于上述原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尚未成形，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

6月12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并承诺于本次股票停牌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复

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018

证券简称：设计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0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4月9日

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本

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3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详见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2015-024）；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25日起继续

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详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

继续停牌公告》：2015-036）， 并于2015年5月29日、6月5日披露了进展情况

（详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2015-037、2015-038）。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正在组织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

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开展相关工作，

对有关方案进行充分审慎论证。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停

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729

证券简称：龙韵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3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3月24日

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指定陈新军先生、杜纯

静女士担任持续督导期保荐代表人。

2015年6月11日，公司收到保荐机构华林证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的函》，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杜纯静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

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华林证券授权胡智

慧先生接替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此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为陈新军先生和胡智慧先生，持续督导期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胡智慧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附：胡智慧先生简历

胡智慧先生，保荐代表人，华林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总经理。 具有多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曾负责及参与了精诚铜业 （002171）、 华锐铸钢

（002204）、中鼎股份（000887）、辉隆股份（002556）、安利股份（300218）、

瑞康药业（002589）、桑乐金（300247）、旋极信息（300324）、美亚光电

（002690）等IPO及再融资等项目的承销保荐工作。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 �股票代码：

600588

编号：临

2015-037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

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道有限公司” ）为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目前公司持有新道有限公司69.67%的股权，北京用友企业

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持有新道有限公司5.33%的股权，北京精诚友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持有新道有限公司11.82%的股权，北京中和友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新

道有限公司8.18%的股权，郭延生持有新道有限公司5%的股权。

新道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为：由新道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 “新道股份公

司” ），新道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为新道股份公司的发起人；新道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业

务、债权、债务及人员均由新道股份公司承继，新道有限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均由新道股份

公司享有和承担。

整体变更完成后，新道股份公司总股本为100,000,000股，新道股份公司各发起人持

有的股份比例与其持有新道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保持一致，具体如下：

发起人名称或姓名 认购股份数

（

股

）

持股比例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671,446 69.67%

北京精诚友道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11,817,521 11.82%

北京中和友道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8,182,479 8.18%

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

5,328,554 5.33%

郭延生

5,000,000 5.00%

合计

100,000,000 100%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二、《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的议案》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汽车有限公司” ）为用友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目前公司持有用友汽车有限公司99%的股

权，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用友软件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用友汽车有限公司1%的股权。

用友汽车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为：由汽车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设立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

下简称“用友汽车股份公司” ），用友汽车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为用友汽车股份公司的发

起人；用友汽车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业务、债权、债务及人员均由用友汽车股份公司承继，

用友汽车有限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均由用友汽车股份公司享有和承担。

整体变更完成后，汽车股份公司总股本为82,000,000股，汽车股份公司各发起人持有

的股份比例与其持有汽车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保持一致，具体如下：

发起人名称或姓名 认购股份数

（

股

）

持股比例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180,000 99%

江西用友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820,000 1%

合计

82,000,000 100%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 �股票代码：

600588

编号：临

2015-038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6月11日，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172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10,220,440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并安排有关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齐麟

联系电话：010-62436838

联系传真：010-62436639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亦可

联系电话：021-38674877

联系传真：021-38670180

联系地址：上海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20楼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商城 公告编号：临

2015-051

债券代码：

122058

债券简称：

10

豫园债

债券代码：

122263

债券简称：

12

豫园

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1�元（含税）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0.1995�元；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为人民币0.189�元；香港联交所投资者为人民币0.189�元

● 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18日

● 除息日：2015�年6月19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6月19�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5年4月23日在上海影城

以现场和网络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次股东大会决议

的公告刊登在2015年4月24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2014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2015年6月18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具体方案

本次分配以1,437,321,97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1元（含税），

送0股,转增0股,扣税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995元，共计派发股利301,837,614.96元。实

施后总股本为1,437,321,976股,增加0股。

2014年度公司报表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27,397,394.32元， 按母公司2014年度净利

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22,739,739.43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601,406,097.94�元，

本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806,063,752.83元。 再扣除已根据2014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决

议分配的2013年度现金红利301,837,614.96元， 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504,226,

137.87元，现拟以2014年底公司股本总额1,437,321,97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2.1元（含税），共计301,837,614.96�元，结余未分配利润1,202,388,522.91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6

月

18

日

(二)� �除权（除息）日：2015年6月19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6

月

19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2015年6月18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豫园（集团）有

限公司<包括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

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其余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派发。

2.对于A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先按5％税率代扣个人所

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995元。

如果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份，所转让的股份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1年）的，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登公司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代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税率为：相关持股期限（指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实际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

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率为5%。

3.对于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税前现金红利

0.21元。

4.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2009年1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

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189元；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5.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 股股票（“沪股通” ），其

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4]81号）（“《财税[2014]81�号通知》” ）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9元。

6、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1-23029999

传真：??021-23028573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671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编号：临

2015-056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报告补充披露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http://www.sse.com.cn/）网站刊登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2015年5月26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

公函[2015]0485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 ），2015年6月6日公司对审核意见函的相关内容进行回复

（详见《关于2014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回复的公告》临2015-54号）。 根据审核意见函回复内容，公司对

年度报告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更正，详细情况如下：

一、涉及的财务数据更正

公司2012年度将收到上海领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领汇” ）的往来款275万元做分红

处理，经核实该笔往来款中的269.5万元应做减资处理，剩余的5.5万应做往来款处理。

根据上述审核意见函的要求，本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公开发行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的规定重新编制了2014年度财务报表。

此外，公司2011年度将收到的上海领汇的往来款330万元做分红处理，经核实该笔往来款中的313.66

万元应做分红处理，剩余的16.34万应做往来款处理。本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19号的规定重新编制了2014年度

财务报表。

（一）影响2014年财务报表项目情况

表一：更正影响的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期末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更正后

（

1

）

更正前

（

2

）

更正数

（

3

）

=

（

1

）

-

（

2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655,000.00 9,350,000.00 -2,695,000.00

资产总计

285,643,496.04 288,338,496.04 -2,695,000.00

其他应付款

28,702,902.83 28,484,532.53 218,370.30

负债总计

200,395,214.00 200,176,843.70 218,370.30

未分配利润

-118,161,441.51 -115,248,071.21 -2,913,370.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8,736,796.66 81,650,166.96 -2,913,370.30

所有者权益总计

85,248,282.04 88,161,652.34 -2,913,370.30

表二：更正影响的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期初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更正后

（

1

）

更正前

（

2

）

更正数

（

3

）

=

（

1

）

-

（

2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655,000.00 9,350,000.00 -2,695,000.00

资产总计

325,268,200.43 327,963,200.43 -2,695,000.00

其他应付款

31,012,165.96 30,793,795.66 218,370.30

负债总计

230,006,163.73 229,787,793.43 218,370.30

未分配利润

-120,874,

869.63

-117,961,

499.33

-2,913,370.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8,366,708.11 81,280,078.41 -2,913,370.30

所有者权益总计

95,262,036.70 98,175,407.00 -2,913,370.30

表三：更正影响的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期末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更正后

（

1

）

更正前

（

2

）

更正数

（

3

）

=

（

1

）

-

（

2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655,000.00 9,350,000.00 -2,695,000.00

资产总计

178,469,907.28 181,164,907.28 -2,695,000.00

其他应付款

51,292,194.55 51,073,824.25 218,370.30

负债总计

123,571,170.70 123,352,800.40 218,370.30

未分配利润

-145,277,642.45 -142,364,272.15 -2,913,370.30

所有者权益总计

54,898,736.58 57,812,106.88 -2,913,370.30

表四：更正影响的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期初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更正后

（

1

）

更正前

（

2

）

更正数

（

3

）

=

（

1

）

-

（

2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655,000.00 9,350,000.00 -2,695,000.00

资产总计

183,650,476.51 186,345,476.51 -2,695,000.00

其他应付款

35,479,149.08 35,260,778.78 218,370.30

负债总计

113,753,813.57 113,535,443.27 218,370.30

未分配利润

-130,279,

716.09

-127,366,

345.79

-2,913,370.30

所有者权益总计

69,896,662.94 72,810,033.24 -2,913,370.30

（二）、影响2013年财务报表项目情况

表一：更正影响的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期末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更正后

（

1

）

更正前

（

2

）

更正数

（

3

）

=

（

1

）

-

（

2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655,000.00 9,350,000.00 -2,695,000.00

资产总计

325,268,200.43 327,963,200.43 -2,695,000.00

其他应付款

31,012,165.96 30,793,795.66 218,370.30

负债总计

230,006,163.73 229,787,793.43 218,370.30

未分配利润

-120,874,

869.63

-117,961,

499.33

-2,913,370.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8,366,708.11 81,280,078.41 -2,913,370.30

所有者权益总计

95,262,036.70 98,175,407.00 -2,913,370.30

表二：更正影响的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期初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更正后

（

1

）

更正前

（

2

）

更正数

（

3

）

=

（

1

）

-

（

2

）

其他应付款

30,624,331.58 27,710,961.28 2,913,370.30

负债总计

203,165,528.22 200,252,157.92 2,913,370.30

未分配利润

-122,983,290.47

-120,069,

920.17

-2,913,370.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6,258,287.27 79,171,657.57 -2,913,370.30

所有者权益总计

92,759,012.65 95,672,382.95 -2,913,370.30

表三：更正影响的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期末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更正后

（

1

）

更正前

（

2

）

更正数

（

3

）

=

（

1

）

-

（

2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655,000.00 9,350,000.00 -2,695,000.00

资产总计

183,650,476.51 186,345,476.51 -2,695,000.00

其他应付款

35,479,149.08 35,260,778.78 218,370.30

负债总计

113,753,813.57 113,535,443.27 218,370.30

未分配利润

-130,279,

716.09

-127,366,

345.79

-2,913,370.30

所有者权益总计

69,896,662.94 72,810,033.24 -2,913,370.30

表四：更正影响的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期初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更正后

（

1

）

更正前

（

2

）

更正数

（

3

）

=

（

1

）

-

（

2

）

其他应付款

39,950,151.72 37,036,781.42 2,913,370.30

负债总计

138,277,960.76 135,364,590.46 2,913,370.30

未分配利润

-126,705,203.07

-123,791,

832.77

-2,913,370.30

所有者权益总计

73,471,175.96 76,384,546.26 -2,913,370.30

（三）、影响2012年财务报表项目情况

表一：更正影响的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期末余额及本期数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更正后

（

1

）

更正前

（

2

）

更正数

（

3

）

=

（

1

）

-

（

2

）

其他应付款

30,624,331.58 27,710,961.28 2,913,370.30

负债总计

203,165,528.22 200,252,157.92 2,913,370.30

未分配利润

-122,983,290.47

-120,069,

920.17

-2,913,370.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6,258,287.27 79,171,657.57 -2,913,370.30

所有者权益总计

92,759,012.65 95,672,382.95 -2,913,370.30

投资收益

41,664.25 2,791,664.25 -2,750,000.00

净利润

-89,914,044.50 -87,164,044.50 -2,750,000.00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1,592,449.68 -88,842,449.68 -2,750,000.00

表二、更正影响的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期末余额及本期数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更正后

（

1

）

更正前

（

2

）

更正数

（

3

）

=

（

1

）

-

（

2

）

其他应付款

39,950,151.72 37,036,781.42 2,913,370.30

负债总计

138,277,960.76 135,364,590.46 2,913,370.30

未分配利润

-126,705,203.07

-123,791,

832.77

-2,913,370.30

所有者权益总计

73,471,175.96 76,384,546.26 -2,913,370.30

投资收益

41,664.25 2,791,664.25 -2,750,000.00

净利润

-92,756,891.95 -90,006,891.95 -2,750,000.00

二、2014年年度报告补充披露部分：

（一）在2014年年度报的第四节“董事会报告”中补充：1、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2、可能面

对的风险；3、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二）在第九节“内部控制” 中补充.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相关情况说明。

（三）在合并财务报表附注：1.货币资金2.其他应付款3.其他应收款4.固定资产5.投资收益6.现金流量

表项目相应进行补充披露。

（四）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补充内容“我们对贵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CHW证审字

[2015]0056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一下简称“原审计报告” ），除财务报表附注二、

（二十七）所述事项对原审计报告的影响外，本审计报告不影响原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 ”

以上补充的内容详见（2014年年度报告有关章节）。

三、2014年年度报告其他更正部分：

（一）第八节更正部分

第八节独立董事有关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原披露内容为：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未对公司本年度

董事会议案及其非董事会议案事项提出异议。

更正为:

独立董事姓名

独立董事提出异议的

有关事项内容

异议的内容 是否被采纳 备注

郑立新

2013

年 度 财 务 决 算 报

告

对 相 关 财 务 数 据

的 真 实 性 没 法 核

实

否

详见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徐壮城

2013

年 度 财 务 决 算 报

告

对 相 关 财 务 数 据

的 真 实 性 没 法 核

实

否

详见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郑立新

2013

年年度报告

对 相 关 财 务 数 据

的 真 实 性 没 法 核

实

否

详见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徐壮城

2013

年年度报告

对 相 关 财 务 数 据

的 真 实 性 没 法 核

实

否

详见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二）主要财务指标更正部分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主要财务指标

2014

年

2014

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28 3.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05 3.17

（三）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原披露为：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

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

药品

130,140,629.11 78,840,074.92 39.42 -41.54 -51.38

增加

12.26

个百分点

保健

品

12,655,903.19 9,036,182.99 28.60 -0.46 -13.10

增加

10.38

个

百分点

医疗

器械

-100.00 -100.00

减少

22.79

个

百分点

合计

142,796,532.30 87,876,257.91 38.46 -45.44 -54.45

增加

12.17

个

百分点

更正为：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

药

???

品

132,707,617.46 81,949,401.95 38.25 -40.39 -49.46

增加

11.09

个百分点

保 健 品

10,088,914.84 5,926,855.96 41.25 -20.65 -43.00

增加

23.03

个

百分点

医疗器械

-100.00 -100.00

减少

22.79

个

百分点

合计

142,796,532.30 87,876,257.91 38.46 -45.44 -54.45

增加

12.17

个百分点

（四）2014年年度报告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二十五）更正部分

原披露为：

涉及政府补助的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负债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补助

金额

本期计入营业

外收入金额

其

他

变

动

期末余额

与资产相

关

/

与收益

相关

拆迁长期资产

补偿款

28,800,000.00 21,811,605.02 14,076,828.31 36,534,776.71

与资产相

关

拆迁停工损失

补偿款

8,618,194.98 8,618,194.98

与收益相

关

合计

28,800,000.00 30,429,800.00 22,695,023.29 36,534,776.71 /

其他说明：

注：2013年1月16日，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天目” ）与黄山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及黄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签订退城入园三方协议书，黄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给

予黄山天目搬迁综合补偿合计6,042.98万元，款项用于停工停业损失补偿和土地、房产及其附属设施补

偿。 黄山天目分别于2013年度和2014年度收到房屋拆迁补偿款3,000万元和3,042.98万元。 由于拆迁补

偿款属于综合性政府补助，故根据企业当期实际使用补偿款情况将政府补助分类，将8,618,194.98元停

工停业损失作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剩余部分暂作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进行会计

处理。

现更正为：

政府补助明细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补助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补

助金额

本期计入营

业外收入金

额

其他

变动

期末余额

与资产相

关

/

与收益

相关

拆迁长期资产补

偿款

28,800,

000.00

30,429,

800.00

22,695,023.29 36,534,776.71

与收益相关

合计

28,800,

000.00

30,429,

800.00

22,695,023.29 36,534,776.71

其他说明：

2013年1月16日，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天目” ）与黄山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及黄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签订退城入园三方协议书，黄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给予

黄山天目搬迁综合补偿合计6,042.98万元，款项用于停工停业损失补偿和土地、房产及其附属设施补偿。

黄山天目于2013年度和2014年度分别收到房屋拆迁补偿款3,000万元和3,042.98万元。 由于拆迁补偿款

属于综合性政府补助，难以区分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故根据企业当期实际使用补偿款情

况将政府补助分类，2014年当年将停工停业损失和处置迁出厂区土地、 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清理

费用共计22,695,023.29元，作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及报告使用人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公司代码：

600671

公司简称：天目药业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新版）

一 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目药业

600671 ST

天目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程登科

电话

0571-63722229

传真

0571-63715400

电子信箱

3025721263@qq.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

）

2012

年末

总资产

285,643,496.04 325,268,200.43 -12.18 295,924,540.87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78,736,796.66 78,366,708.11 0.47 79,171,657.57

2014

年

2013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2012

年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653,790.50 12,372,830.60 -94.72 -19,822,528.51

营业收入

148,727,338.78 281,468,861.07 -47.16 229,078,895.2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2,713,428.12 2,108,420.84 28.69 -88,842,449.6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润

2,524,535.79 -3,286,175.33 -176.82 -87,688,408.61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3.40 2.63

增加

0.77

个百

分点

-71.88

基 本 每 股

收益

（

元

／

股

）

0.02 0.02 0 -0.73

稀 释 每 股

收益

（

元

／

股

）

0.02 0.02 0 -0.7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9,0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

（

户

）

8,98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

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

富

－

平安银行

－

平安汇

通磐海创盈

4

号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7.86 9,567,950 0

无

0

深圳诚汇投资企业

（

有

限合伙

）

其他

7.43 9,053,600 0

质押

8,820,100

财通基金

－

招商银行

－

长城汇理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6.16 7,499,555 0

无

0

深圳长汇投资企业

（

有

限合伙

）

其他

5.15 6,277,213 0

质押

6,277,2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时节好雨

11

号集合

资金信托

未知

4.11 5,000,000 0

无

0

深圳城汇投资企业

（

有

限合伙

）

其他

3.84 4,673,850 0

质押

4,673,800

融通资本财富

－

兴业银

行

－

融通资本长城汇理

并购

1

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2.99 3,637,943 0

无

0

韩啸

境内自

然人

2.92 3,556,466 0

无

0

陈雅静 未知

1.75 2,132,409 0

无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

－

赛福

1

期结构式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未知

1.45 1,761,53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

，

深圳诚汇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长汇投

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和深圳城汇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为一致

行动人

。

财通基金

－

招商银行

－

长城汇理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

融通资本财富

－

兴业银行

－

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

1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为一致行动人

。

除上述披露外

，

公司概不知悉上

述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2.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二（二十六）主要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 的相关内容。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公司在2013年年报、2014年一季报及2014年半年报的披露过程中存在信息披露遗漏或财务报表差

错的情况，公司已按要求进行了更正补充，造成差错更正的具体原因及影响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披

露的《关于2013年年度报告补充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8）、《关于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会计

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9） 及《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4-067），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工作，确保披露信息的准确性。

4.3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董事会、 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本公司2014年度聘请的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

机构。 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向本公司提交了《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审计报告》（CHW证审字[2015]0056号）该审计报告为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强调事项段原文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四）所述，贵公司

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由于整体搬迁等原因尚未取得新的GMP证书，截至报告日，该子公司仍

处于全面停产状态，正在按新版GMP认证要求进行改造。 如改造结束不能顺利通过GMP认证，该子公司

将无法正常生产。 贵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注册会计师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上述事项予以关

注。

如财务报告附注十一、（二）所述，贵公司于2014年11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通知书》，截至本报告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贵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尚未结案。 注册会

计师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上述事项予以关注。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我们对贵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CHW证审字[2015]0056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一下简称“原审计报告” ），除财务报表附注二、（二十七）所述事项对原审计报告的影响外，本

审计报告不影响原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 ”

对于上述强调事项段，董事会认为： 1.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出

具带有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其公正的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公司作为医药生产

企业，董事会会督促管理层正在采取积极措施，认真面对所处的困境，尽快实施GMP改造工作，恢复生产。

我公司制药临安版块“GMP” 滴眼液剂型、西药片剂型已通过国家专家组“GMP” 验证，并取得

“GMP” 证书，黄山天目药业公司的药材前处理车间、中药提取车间、中药口服液车间、糖浆剂车间、胶囊

剂车间已通过国家专家组“GMP” 现场验收，预计7月份10日前取得“GMP” 证书，黄山天目薄荷药业公

司的“GMP” 的技改软硬件也基本完成，正在上报资料等待国家专家组验收，预计7月份25日前取得.；三

个制药企业前后取得药品CMP证书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可得到恢复，能加大薄荷产品、明目液、河车

大造胶囊、阿莫西林克那维酸钾片等主导产品在市场的拓展力度，扩大产品销售，控制好药品质量和生产

成本，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公司是有一定的盈利能力的，根据现在GMP认证的情况拟定治疗性强、针对性

强的国家级二类新药三个投入GMP技改后的车间，充分发挥固定资产能力，使公司能较快扩大生产经营

规模，取得好经济效益，应该讲公司是具有一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会拟采取以下措施改变目前的情况：一是在计划时间内一定要取得三个企业的‘GMP” 证

书；二是加大企业内部管理，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加大药品生产管理，加大药品

质量管理，努力控制好生产成本；三是全力以赴加强市场营销，下半年的销售任务层层分解到各省、各片

区、各业务员，加大经济责任制考核力度，确保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四是正在拟定引进治疗性

强，有一定附加值新品种投入到临安制药和黄山天目制药公司，目的是增加企业发展的后劲，确保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情况及 GMP�改造认证情况： (1)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为配合黄山市委、

市政府“退城进郊” 战略的实施，在黄山市经济开发区征地 57亩用于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异地搬

迁。 新建和搬迁工作已于2014年7月结束，新厂地址：黄山市经济开发区翰林路7号。 2014年7月，完成

新厂所有剂型【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丸剂（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糖浆剂，口服液，酊剂（含外用），

中药提取物（莪术油）***。 】的GMP硬件改造工程。 同年10月取得新厂《药品生产许可证》。 2015年5月，

公司主导剂型“胶囊剂、糖浆剂、口服液（含中药前处理和提取）”三个剂型已经通过GMP现场检查工作。

预计2015年6月取得以上三个剂型的GMP证书。 公司主导品种：河车大造胶囊、六味地黄口服、养阴清

肺糖浆现已启动生产。 剩余剂型：片剂，颗粒剂，丸剂（水蜜丸、水丸、浓缩丸）以及他莫昔芬片生产专

线，计划在2015年底前完成GMP认证工作。 目前，剩余剂型的生产线设备调试工作已基本结束，软件编制

工作正在进行，厂房和净化系统已经调试结束。 争取在2015年年底前完成剩余剂型的GMP认证工作。

（2）、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GMP改造认证工作，从今年初人员机构的组织、改造方案及预算的确定

审批、图纸设计审查备案、改造方案具体实施到上周GMP认证前进行三批产品试生产，整个过程已经三个

多月。 目前情况： ①硬件已结束，软件已完成85%，目前到最后扫尾阶段，按计划在6月10日前结束； ②

认证前进行三批产品试生产已于5月22日投产，计划在6月15日前结束； ③计划在6月15日向安徽省食品

药品药监局上报GMP认证材料，计划6月份完成GMP认证检查工作，争取7月份拿到新GMP认证证书。

如果在2015年12月31日前没有通过GMP认证，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面对困境①2015年底前保证足够的

成品库存。 ②加大整改力度，重新申报延期认证。

2.对于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目前无新的进展。 如果收到调查

结果，公司将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将积极与监管部门沟通，争取早日结案。

3、对于公司目前改造资金困难，现金流不足的情况，董事会将提请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第一大股东支

持（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支持）。

监事会认为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反映了公司2014年度

的财务状况，专项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监事会对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专项

说明均无异议。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对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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